
供销行指字〔2018〕4 号

关于开展 2018 年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

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成果奖推荐评审工作的通知

有关职业院校：

现就开展 2018 年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

会教学成果奖推荐评审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、推荐程序

有意申报 2018 年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

会教学成果奖的职业院校个人或单位，向全国供销合作职业

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供销行指委）秘书处提交相

关申报材料。由供销行指委聘请系统内外专家，组成专家组

进行鉴定和评审，评选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 项，一等奖、二

等奖若干项。特等奖按相关程序推荐参评 2018 年国家级职

业教育教学成果奖。

申报供销行指委教学成果奖的教学成果，应符合《教学

成果奖励条例》规定的有关条件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

推广价值，在提升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、

促进供销合作社职业教育改革和内涵发展等方面有显著成

效。重点推荐和优先评审涉及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、职业教

育集团化办学、现代学徒制等重大课题和具有供销合作社行

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


业特色的优秀教学成果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主要形式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

实施方案、研究报告、教材、课件（软件）、论文、著作等。

根据评审工作相关要求，申报提交《供销行指委 2018

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》（见附件）、教学成果报告、

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，以及其它有关材料。

三、时间安排和报送要求

（一）各申报单位于 4 月 10 日前向供销行指委秘书处

发送《供销行指委 2018 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》电

子稿，并寄送纸质稿和全部规定材料（各一式 3 份）。

（二）供销行指委于 4 月中旬组织专家组进行鉴定和评

审，评出获奖成果并颁发证书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钟银 电子邮箱：345192543@qq.com

联系电话：0791-83771926，18270820133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路 1 号江西旅

游商贸职业学院内供销行指委秘书处（邮编 330100）

附件：供销行指委 2018 年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

2018 年 3 月 29 日

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8年3月29日印发

mailto:企业的会议交流材料请于9月20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345192543@qq.com

